
 

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

（2018 年 7 月 12 日研究生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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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入学手续。新生在学校规定的日期内完成入学教育并达到相应

要求后，学校予以注册学籍，发给校徽、学生证及其他相关材料。 

第六条  



 

新生因第八条第二项情形申请保留入学资格的，应当在学校

规定的报到日期前提交申请，报研究生院审核后，其入学资格可以

保留至退役后









 







 

第三十七条   



 

第三十九条   退学事项由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。校长办公

会议决定同意退学或者予以退学处理的，学校出具退学决定书。退

学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四十条  





 

（一）所有课程考核合格，所有必修环节考核合格，但学位论

文相似度检测、学位论文评审或学位论文答辩未通过； 

（二）学位公共课、学位核心课考核合格，选修课考核不合格

门数不超过 1 门，已完成学位论文预审䬥䌡ᆐ



 

第五十四条  研究生取得学籍后学籍信息发生变更，根据国




